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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7-061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百视通开曼关于转让新英体育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BesTV International (Cayman) Limited（以

下简称“百视通开曼”）与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

码：600136，以下简称“当代明诚”）签订《股份购买协议》，百视通

开曼拟向当代明诚转让所持有的 Super Sports Media Inc.（以下简

称“新英体育”）全部 14.65%股权，本次交易的预估金额为 6,321.475

万美元。 

 本次交易未对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未对公司构成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百视通开曼尚需完成国资主管部门的备案程序，交易

对方当代明诚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此外，交易对方当代明诚尚

需取得湖北省发改委、商务厅和外管局等部门对本次交易的备案及收

购资金出境审批。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或备案程序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交易标的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最终的评

估结果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

准。因此，本公告中的预估交易金额和百视通开曼预计取得的投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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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可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孙公司 BesTV International (Cayman) Limited，于

2017年 7 月 12日与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向当

代明诚转让所持有的 Super Sports Media Inc.全部 14.65%股权，本

次交易的预估金额为 6,321.475 万美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易仁涛 

注册资本：48,718.2186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东湖开发区关凤大道特二号当代国际花园 C座 3－2F 

经营范围：影视、文化、体育、传媒、动漫、游戏项目的投资、

开发、咨询；对其他企业和项目的投资。 

主要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星汉宜

化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艾路明 

 

（二）交易对方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单位：元 

 2016年 2015 年 2014年 

营业收入 569,043,293.49 431,174,298.46 70,969,044.45 

净利润 146,978,677.83 68,697,834.54 1,326,3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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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四）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当代明诚披露的 2016 年年度报告，当代明诚 2016 年资产总

额 3,579,987,976.45 元，资产净额 2,470,090,473.96 元，营业收入

569,043,293.49 元，净利润 146,978,677.83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百视通开曼持有的新英体育 14.65%股权。 

（二）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Super Sports Media Inc. 法定股本 50,000美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8 月 2 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离岸公司（开曼）有限办公室，Cricket 广场 Willow 大厦四层，邮编 2804，

大开曼岛，KY1-1112，开曼群岛 

董事 李建光、Zhou Quan、胡斌、杨晓东、许峰、LEE Hoi Yee 

注册号 243804 

经营范围 体育节目营销、推广、发布及其附属服务和相关业务 

（三）标的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册 持股数（股） 股份类别 持股比例 

IDG China Media Fund L.P. 2,500,000 普通股 5.29% 

Easy Excel Limited 2,500,000 普通股 5.29%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 
14,681,835 

A系列 

优先股 
31.08%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A L.P. 
3,000,375 

A系列 

优先股 
6.35% 

IDG-Accel China Investors 

L.P. 
1,367,790 

A系列 

优先股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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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a Media Yang Holding 

Limited 
5,475,000 

A系列 

优先股 
11.59% 

Edia Media Hu Holding 

Limited 
5,475,000 

A系列 

优先股 
11.59% 

BesTV International 

(Cayman) Limited 
6,918,605 

A-1系列 

优先股 
14.65% 

PCCW Media Limited 5,321,980 
B系列 

优先股 
11.26% 

股份合计 47,240,585   100.00% 

 

（四）优先购买权 

新英体育全体股东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其他股东向当代明诚转让

新英体育的股权时放弃优先购买权。 

（五）新英体育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 年 5月 31日 2016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26,174,658.51 1,028,005,245.40 

负债合计 353,943,919.82 426,942,121.18 

资产净额 772,230,738.69 601,063,124.22 

营业总收入 466,139,295.73 704,935,052.43 

净利润 176,108,270.47 177,751,153.6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17年 7 月 12日，卖方（百视通开曼等股东）与买方（当代明

诚）签署了本次交易的《股份购买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订各方 

买方 卖方 

DDMC IDG China Media Fund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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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A L.P. 

IDG-Accel China Investors L.P. 

EASY EXCEL LIMITED  

Edia Media Yang Holding Limited 

Edia Media Hu Holding Limited 

BesTV INTERNATIONAL (CAYMAN) LIMITED 

PCCW Media Limited 

二、股份的买卖 

（一）购买标的公司股份 

所有卖方应向买方交割其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股份，且无任何权

利负担。购买的股份数量及对价如下： 

交易对方 
出售股份数量

（股） 
出售股份性质 对价（美元） 

IDG China Media 

Fund L.P. 
2,500,000 普通股  22,826,350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 
14,681,835 优先股 

 

134,110,200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A L.P. 
3,000,375 优先股 27,400,250  

IDG-Accel China 1,367,790 优先股  12,5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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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ors L.P. 

EASY EXCEL LIMITED  2,500,000 普通股 22,826,350  

Edia Media Yang 

Holding Limited 
5,475,000 优先股  50,010,850  

Edia Media Hu 

Holding Limited 
5,475,000 优先股  50,010,850  

BesTV 

INTERNATIONAL 

(CAYMAN) LIMITED 

6,918,605 优先股 63,214,750  

PCCW Media Limited 5,321,980 优先股 48,586,900  

合计 47,240,585 - 
 

431,500,000  

（二）认购新英开曼增发股份增资 

交割同时，买方将认购新英开曼新增股份，认购总价款为 6,850

万美元。 

三、购买价格及诚意金的支付方式 

（一）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1、第一期股份购买价款为股份购买对价的 20%，应在：1）如《股

份购买协议》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生效，则最迟付款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2）如《股份购买协议》未能在 2017年 9月 30日前生

效，则最迟付款时间为《股份购买协议》生效后的第 10个工作日。 

2、第二期股份购买价款为股份购买总对价的 80%，应在标的股



7 

份交割时向交易对方支付。 

3、对新英开曼 6,850 万美元的增资款应当在标的股份交割时向

新英开曼支付。 

（二）诚意金安排 

1、首笔诚意金（以人民币支付） 

《股份购买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需将人民币

一亿元（“首笔诚意金”）支付到卖方共同指定账户； 

如果在股份购买协议截止日期（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相关方

书面同意，可被延长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以下均简称“截至日期”）

或之前未能交割，则卖方将获得该诚意金，并各卖方将按照其在标的

公司的相关持股按比例分得。 

如果明诚香港已在第二笔分期付款到期日之前支付第一期分期

付款和第二期分期付款，则卖方需将首笔诚意金退回买方指定的银行

账户中。 

2、次笔诚意金（以人民币支付） 

如果明诚香港未能在首笔分期付款（股份购买总对价的 20%，即

合计 0.863 亿美元）到期日向卖方支付首笔分期付款，上市公司需支

付等同于一亿美元诚意金（“次笔诚意金”）金额的人民币到卖方共同

指定的上述银行账户中。 

如果明诚香港此后向卖方支付了第一期分期付款，则卖方应将第

二笔诚意金退还给买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果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全部所需的审批和备案手续，并且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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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笔诚意金已支付卖方的，则卖方需将次笔诚意金退回买方，以使买

方得以用于支付第一期分期付款。此种情况下，买方应将退回的次笔

诚意金兑换成美元，并用该笔资金向卖方支付第一期分期付款。如果

买方在收到退回的次笔诚意金的 5 个工作日内未支付第一期分期付

款，买方需立刻偿还卖方次笔诚意金。 

如果明诚香港未能在截止日期之前支付第一期分期付款和第二

期分期付款，买方应没收首笔诚意金和次笔诚意金，并各卖方将按照

其在公司的相关持股按比例分得。 

如果因卖方在交割之前违约，造成第一期和第二期分期付款无法

在截止日期或之前进行支付，则卖方应向买方返还首笔及次笔诚意

金。 

（三）协议的部分履行 

如果卖方在截止日期前只收到了首笔分期付款但没收到次笔分

期付款，则明诚香港可获得新英开曼 20%的股权（详见“条件未能成

就的后果”）。 

四、条件 

（一）交割的先决条件 

1、卖方的先决条件： 

A 卖方方面已经获得本次交易所必须的同意、许可或批准（包括

股东、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等机构），并且该等同意、许可或

批准持续有效； 

B  卖方保证书在至交割之前仍然是真实、正确、完整且无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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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C 卖方已充分遵守第 6 条（交割前的义务）及附录 4（交割前的

义务）中所规定的义务并且在其他方面已经履行了本协议约定的所有

承诺和约定； 

D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更情况；在香港及中

国大陆或其他地区不存在任何禁止签署、交付或履行本协议的法律法

规。 

2、买方的先决条件 

A 买方对新英体育进行的尽职调查审查结果满意并通知卖方； 

B 买方向百视通国际交付担保书（保证在收购完成后使新英体育

继续履行其与百事通国际及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合作协议）并在交割前 

五（5）个工作日内正式签署；  

C 买方保证在交割日前仍然是真实、正确、完整且无误导性的； 

D 买方的第二期分期付款筹措的资金全部到位； 

E 买方完成在湖北省商务厅的交易相关备案手续。 

（二）条件未能成就的后果 

如果任何交易条件在截止日期之日前未成就（依据本协议放弃条

件除外），本协议自动终止并且不再有任何效力，但第 4.6 条和第 17

条（各方终止的权利）（该条仍然有效）所列举或指引的条款，以及

因本协议第 3 条和任何先前违约而产生的索赔除外。然而，如果第一

期分期付款已由买方在截止日期前支付，但因政府审批等原因造成第

二期分期价款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支付的，则每个卖方应向买方转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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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出售股份部分的 20%，此时已支付的第一期分期付款应当视为是该

股份转让的对价。根据前述诚意金的约定，届时卖方并无义务将首笔

诚意金退还给买方，不论是否实际转让了此等 20%的股份。 

五、交割前义务 

交割前义务主要包括： 

1、卖方向买方承诺并且应使公司取消股票期权计划、批准正在

筹划的股票期权计划、从股票期权持有人处回购并注销股票期权； 

2、其他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的禁止性或不作为义务（具体条款见

《股份购买协议》原文）。 

六、交割时的权利义务 

（一）卖方在交割时的重要义务 

1、由新英咨询和新英传媒股东（胡斌和杨晓东）正式签署的终

止协议控制的相关协议；前述终止协议控制在股份交割时生效。 

2、新英传媒股东与买方指定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按照该协

议，在交割之日或之后，胡斌和杨晓东持有新英传媒的全部股权将转

让给买方指定公司。  

（二）买方在交割时的重要义务 

1、向卖方支付第二期股份购买对价； 

2、向新英开曼支付增资价款。 

七、卖方在交割后的重要义务 

1、保证卖方将偿还截止交割时在常规业务范围内亏欠所有新英

体育的所有内部交易债务，盈科新英的债务或与之相关的债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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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在交割后，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卖方集团尽快（不超

出交割后的三个月）更改卖方名称和卖方集团所有其他成员的名称，

以便删除“新英/Super Sports”的文字或符号，以及其对应的中文

文字、其他混淆性近似文字、名称或符号； 

3、保证在交割后，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卖方集团尽快（不超

出交割后的三个月）停止以任何方式使用或展示集团成员使用或持有

的交易或服务标志、交易或服务名称、注册设计或标记，或其他混淆

性近似标志、设计、名称或标记（就 PCCW Media Limited 而言，与

PCCW JV的活动或业务相关的标志、设计、名称或标记除外）； 

4、保证在交割后的 6 个月内，卖方集团向新英体育提供其可能

随时所需的服务和设施，以便新英体育能够按照在交割之前 12 个月

内提供服务或设施的相同条件，开展其业务。 

八、在交易完成后对卖方的限制条款 

（一）对卖方的限制 

除 PCCW 不受下述第 1、2、3 项的约束外，所有卖方均应遵守如

下限制性规定，但事先取得买方书面同意的除外： 

1、交割后一年内，卖方不得在限制性领域直接或间接从事，或

与他人共同从事，或以他人名义从事与新英开曼及新英集团内任何公

司相竞争的业务； 

2、交割后一年内，卖方不得为了向其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目的游

说或联系，或与他人共同或以他人名义游说或联系新英开曼自交割日

前一年内的客户，或者与该等客户签署任何买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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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割后一年内，卖方不得干预或寻求干预，或与他人共同或

以他人名义干预或寻求干预新英开曼自交割日前一年内的供应商。 

4、交割后一年内，卖方不故意诱使任何在过去 6 个月曾受雇于

新英开曼为其提供过管理、技术、销售等顾问服务的人员为其提供服

务。 

5、在本协议签署后任何时间不得向任何人披露关于新英开曼和

集团内公司的客户、供应商、产品、财务、合同安排、商业方法等任

何信息。 

6、就卖方已经获取的负有保密义务的第三方的有关保密信息而

言，在未取得买方书面同意之前，卖方任何时候不得违反该等保密义

务。 

7、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卖方不得以令人混淆的方式使用“新

英”、“Super Sports”有关的商标、标识、设计或图形。 

（二）对限制的例外 

1、前述限制将不得妨碍卖方集团的任何成员进行其在本协议签

署之日的现有业务； 

2、将不得妨碍卖方集团的任何成员在交割后对买方的任何股份

产生兴趣。 

九、过渡期损益安排 

双方同意，如果在过渡期间内新英开曼产生的任何利润，该利润

应归买方所有；如果在过度期间内标的公司遭受任何亏损，该亏损（标

的公司回购股票认购权遭受的任何亏损除外）由卖方根据其各自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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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的持股按比例承担。对于该等亏损（标的公司回购股票认购权

遭受的任何亏损除外）卖方需以现金补偿买方。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在过度期间利润和亏损的总额应当在交割后

30 个工作日内由所有各方共同接受并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有

经验且声誉良好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对于标的公司在过渡

期间内遭受的亏损（标的公司回购股票认购权遭受的任何亏损除外），

卖方应在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补偿买方。 

十、债权人权利及债务处理 

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交易的完成将不会导致任何公司的债

权或债务（除贸易债务或业务普通过程中或经营中发生的债务外）终

止、中止或修改。 

十一、关于税收的承诺 

关于每位卖方在本协议项下由于向买方出售股份而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生的所有资本收益税以及相关的任何必要决定，该卖方应当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政府机构进行所有必要的申报、报告和通知。

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机关进行任何申报或提交或收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务机关关于本协议或交易签发的任何文件后，每位卖方应当

尽快向买方提交一份申报、提交或收到文件的副本。每位卖方应当负

责支付自己根据第 7 号公告的交易以及其他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和法规的交易所得税（如有），并交割任何相关纳税申报，以上

两项均须及时交割。在缴纳税款后，每位卖方应当尽快将买方提交相

关文件，并达到买方合理满意的程度，以证明按时全额缴纳了关于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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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交易所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的税收。 

如果任何卖方合理要求并且由卖方支付费用，买方将向卖方及时

提供（以及请集团成员提供）关于交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纳税申报

和付款所有信息和帮助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机关进行相关沟

通。 

十二、协议生效 

《股份购买协议》自买方获得董事和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湖北

省发改委书面通知时生效；  

十三、协议的终止 

（一）买方有权终止的情况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买方可以在交割时或交割前的任何时候向卖方和

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并且不需要其承担责任： 

1、如果在交割时或本协议生效后的任何时候或在交割前的任何

时候，买方注意到任何以下事实、事项或情况（无论在本协议签署之

日或之前是否存在或发生，或是在之后出现或发生）：1）构成任何卖

方对本协议的重大违约或构成会阻止交割的任何卖方违约情况；或 2）

将会构成违反任何个人卖方保证书和公司保证书（在整体集团情况下

构成重大违约）；或 

2、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更。 

（二）卖方有权终止协议的情况 

如果在交割时或本协议生效后的任何时候或在交割前的任何时候，卖

方注意到构成买方对本协议重大违约或构成会阻止交割的任何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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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情况的任何事实、事项或情况（无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或之前是

否存在或发生，或是在之后出现或发生），卖方可以在交割时或交割

前的任何时候向买方发出由每个人签署的书面通知采取共同行动终

止本协议，并且他们对此无需承担责任。 

十四、滞纳利息 

违约方应按年利率支付利息，年利率为每年 10%及香港上海汇丰

银行有限公司基准利率的总和。 

本第 20 条项下的利息（罚息）应按照实际天数（360 天一年）

应计并且应由违约方即期支付。未付利息应按月计复利。 

十五、适用法律和服从管辖 

本协议应受香港法律管辖并根据香港法律解释。 

 

五、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孙公司百视通开曼转让新英体育股权的原因系财务投

资的退出。公司认为本次股权转让能够实现公司预期的投资收益。 

经公司财务部门按照本公告日汇率初步测算，如本次交易全部完

成，预计能够实现税前投资收益为 4.17 亿元人民币。最终实现的投

资收益以公司财务报告核算结果和实际结算日汇率为准。 

 

六、交易风险 

1、审批及备案风险 

本次交易百视通开曼尚需完成国资主管部门的备案程序，交易对

方当代明诚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此外，交易对方当代明诚尚需

取得湖北省发改委、商务厅和外管局等部门对本次交易的备案及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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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出境审批。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或备案程序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2、交易标的预估交易金额与评估最终结果存在差异的风险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交易标的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最终的评估

结果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

因此，本公告中的预估交易金额和百视通开曼预计取得的投资收益可

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13 日 

 

 

 报备文件： 

《股份购买协议》 


